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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65    证券简称：渝三峡 A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22 

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 

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 

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化工公

司”）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收到重庆市江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《税

务事项通知书》[江津国税稽通〔2018〕8 号]，通知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事由：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

扣税凭证。 

通知内容：你公司取得的、已认证抵扣的、由福建省传祺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证实为虚开，所涉及发票 132

份，金额 131,225,144.26 元（详见附件）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其进项税

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，所涉及具体事宜联系稽查局。”  

二、税务事项情况介绍  

重庆市江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收到福建省福州经济技术开发

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协查通知，据初步了解，系福建省传祺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下游商品品名不一致，为虚开增值

税专用发票，从而造成重庆市江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为化工公司

取得的、已认证抵扣的、由福建省传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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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专用发票被证实为虚开，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其中

涉及化工公司 2016 年 8 月及 12 月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32 份，发

票金额 131,225,144.26 元（不含税），涉及增值税 22,308,274.81元。 

三、税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 

此次接通知后，公司将会同律师、年审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积极与

税务部门联系沟通，并研究处理方案，评估该事项可能对公司产生的

影响。 

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重庆市江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[江津国税

稽通〔2018〕8 号] 

 

特此公告 

 

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6 月 29 日 




